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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08  证券简称：光明地产  公告编号:临2018-106 

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等组成联合体 

成功竞拍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农河三号-1 地块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竞拍简要内容：竞拍标的为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农河三号-1 地块。 

●本次竞拍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●本次竞拍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●本次竞拍实施经审议的程序: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决定由全资

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与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、

上海松江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竞拍上述地块，本次参与竞拍

事项在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范围内，无须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●本次竞拍的目的和意义:本次竞拍是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坚持

深根上海，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布局与整体经营需要，

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意义。 

●本次竞拍结果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农工商房地产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与

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、上海松江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

合体成功竞得上述地块，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215,000万元。本次竞拍结果符合

公司未来发展战略，对公司未来的社会效益、品牌效益、经济效益都有积极的

意义，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竞拍情况概述 

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批准，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（下称“松

江规土局”）决定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下午 15：30 以“挂牌+竞价”相结合的

方式出让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农河三号-1 地块（下称“本地块”）的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。 

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获悉之后对该

地块进行考察和可行性研究，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农房集团”）与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松



2 

江城建”）、上海松江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松江商业”）组成联合体

（下称“本联合体”）参与竞拍本地块。 

根据 2018 年 9 月 28 日松江规土局出具的《成交确认书》，确认本联合体

竞得本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本地块的土地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215,000

万元。 

 

二、 竞拍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

（一）出让方情况介绍 

名称：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； 

性质：政府组织；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 2111 号。 

 

（二）联合竞买人情况介绍 

1、联合竞买人之一 

名称：农工商房地产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 

住所：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798 号 208 室 

成立时间：1988 年 05 月 14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沈宏泽 

注册资本：112000万元人民币  

主营业务：企业投资、国内贸易（除国家专项外）、集团内资产清理、土

地资源的开发、置换、租赁、转让、房地产开发及与房地产开发的相关项目，

房地产咨询（不得从事中介），附设分支机构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本公司占农房集团 100%的股权。 

2、联合竞买人之二 

名称：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；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； 

住所：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2111号； 

成立时间：1996年5月31日； 

法定代表人：方亚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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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161270万人民币； 

主营业务：企业管理、投资管理（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）、项目开

发建设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主要股东：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占松江城建100%

的股权。 

松江城建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联合竞买人之三 

名称：上海松江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；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 

住所：上海市松江区普照路8号9楼、10楼； 

成立时间：1991年5月20日； 

法定代表人：陈仕军； 

注册资本：35500万人民币； 

主营业务：国内贸易（除专控），实业投资，房地产开发经营，资产经营

管理（本系统内），自有房屋租赁，仓储服务（除危险品），货物运输代理，设

计、制作各类广告，商务信息咨询；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零售预包装食品（含

冷冻冷藏、不含熟食卤味），烟草专卖零售（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从事经营活

动）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主要股东：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占松江商业100%的股

权。 

松江商业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（三）联合竞买人的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合作方式（甲方：农房集团；乙方：松江城建；丙方：松江商业） 

（1）甲、乙、丙三方自愿组成联合体，联合竞买松江区洞泾镇新农河三

号-1号地块。    

（2）甲、乙、丙三方共同确认，三方同意向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递

交竞买申请书，按甲方占 10%、乙方占 45%、丙方占 45%的比例组成联合体参加

目标地块公开竞买出让活动。并且同意，目标地块竞买上限为 215,000 万元（溢

价率 0%）。 

（3）三方共同承担在竞买活动中所应承担义务，对于本次联合竞买行为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3149195945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31491959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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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依法承担连带责任，三方承诺按比例支付竞买保证金。 

（4）如成功竞得目标地块，三方共同出资在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注册成

立新的项目公司（下称“项目公司”）实施目标地块开发建设，项目公司注册

资金另行协商，出资比例：甲方10%，乙方45%，丙方45%，三方同股同权、收

益共享、风险共担。 

（5）三方确认，在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后，按照挂牌文件和相关规定与

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按合

同约定按各方比例支付土地出让金。三方和项目公司对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》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6）如后续项目公司股东或股权比例有变更，将另行签订协议。 

2、违约责任 

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违约方应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。 

3、其他条款 

（1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在合作协议中另行约定，合作协议与本协

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2）本协议双方如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应协商解决，不能协

商解决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（3）如三方组成的联合体未能成功竞得目标地块，则本协议自动终止。 

 

三、竞拍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竞拍标的基本情况及要求 

1、地块名称：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农河三号-1 地块； 

2、土地面积（㎡）：65093.1； 

3、四至范围：东至李家弯路，南至长兴路，西至陆家圈路，北至蔡家浜

路； 

4、土地用途：普通商品房； 

5、容积率：1.2； 

6、出让年限：70 年。 

（二）竞拍标的获取方式 

1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。 

2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松江规土局，本地块挂牌截止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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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为 2018 年 9 月 28 日下午 15：30。 

3、本地块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 215,000 万元。 

 

四、本次竞拍实施经审议的程序情况 

本次竞拍事项，在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范围内，无须提交董事会、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 

五、本次竞拍的目的和意义: 

本次竞拍是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坚持深根上海，不断提升公司核

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布局与整体经营需要，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积

极的意义。 

 

六、本次竞拍结果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联合体成功竞得上述地块，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215,000 万元。本次竞拍

结果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，对公司未来的社会效益、品牌效益、经济效益都

有积极的意义，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十月九日 


